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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特殊教育法」第三條第八款及「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第二條及第

九條辦理。 

二、鑑定研判原則： 

（一）嚴重性(適應有顯著困難)： 

1.學業適應：學習動機、學習習慣、學習態度、學習成就。 

2.社會適應：情緒溝通表現、團體行為。 

3.人際適應：師生關係、同儕關係。 

4.生活適應：常規適應、生活自理、環境覺察。 

（二）長期性：情緒問題行為持續出現 6 個月以上，瞭解行為問題最早出現的時間。 

（三）跨情境：除在學校以外，至少有一個情境中顯現適應困難。 

（四）功能受損：行為後果的嚴重性，在不同情境有明顯適應不良者。 

（五）排他性：非智能障礙、非感官功能障礙、非健康因素直接造成的結果。 

（六）普通教育（一般）輔導難獲得有效改善： 

此階段所提報個案為前次鑑定為「非特生」、「待觀察」或「疑似情緒行為障礙」提供「轉

介前輔導」介入，輔導室提供家長相關資源、訂定輔導計畫、安排合適的認輔教師、課後輔

導、諮商活動、小團體輔導等，主動邀請家長及相關人員討論輔導成效。導師及輔導人員持

續蒐集資料，進行班級經營調整等。特教教師提供特教專業諮詢、普通班調整諮詢、鑑定評

估等情緒管理訓練…等。需瞭解執行項目、實施期間、頻率、效果、執行者。 

校方尚未實施轉介前介入、或轉介前介入無效、或轉介前介入時間未達三個月，初審會

議即初判為「待觀察」或「非特生」。 

（七）提供特教服務介入： 

此階段係指重新鑑定者（欲確認個案鑑輔有效期限到期者、前次鑑定為疑似情緒行為障

礙生或中斷特教服務者），需提供特教介入項目內容、效果、頻率（IEP 執行情形），及後續

的輔導追蹤。 

若已無急迫之特殊教育需求者，初審會議即研判為「疑似情緒行為障礙」、「待觀察」或

「非特生」。 



 

（八）參考醫療診斷： 

1.醫師診斷為情緒行為障礙，已服用藥物有顯著成效，且無特教需求，持續追蹤藥效

即研判為「待觀察」或「非特生」。 

2.醫師診斷為情緒行為障礙，醫師建議服用藥物，但服藥成效不穩、或時間尚短，請

家長及學校持續追蹤藥效並釐清輔導介入成效，進一步確認特殊教育需求。 

3.未建議服用藥物之個案，釐清輔導介入成效，進一步確認特殊教育需求。 

4.未就診之個案，依據家庭情形及問題行為嚴重程度決定持續輔導。 

5.醫師診斷如為中醫科或診所所開立之診斷證明，請提醒家長與教師須提出區域級以

上醫院精神科、兒童青少年精神科（或其他相關科別，如小兒科、小兒神經科、復

健科、家醫科等)。 

三、資料研判補充說明 

共病的可能性：學生可能有許多共病現象，若學生核心缺陷明確，可給予主障礙身份，

並建議在教學中釐清，提供適當的特教服務及策略。若是初次鑑定，且報告無法釐清是否有

共病或是主障礙，建議先給「疑似情緒行為障礙」，並請資源班進行教學介入輔導以及持續蒐

集相關資料，以利釐清該生主障礙。 

四、綜合資料來源 

（一）行為或情緒異常：行為評量表、教室觀察、綜合訪談、醫師診斷 

（二）問題的持續時間：檔案文獻、觀察、訪談 

（三）跨情境：評量工具、檔案文獻、觀察、訪談 

（四）嚴重性：適應評量、訪談、檔案文獻 

（五）排他性：轉介前介入、智力測驗、觀察、生理檢查、醫師診斷 

（六）一般教育介入仍難獲得有效改善：訪談、普通班介入檔案、檔案文獻 


